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42號

原      告  施金泰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楊博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英信創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素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新平陽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巫耀成  

被      告  金平陽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素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告三人共

同訴訟代理

人          巫志彰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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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英信創意有限公司

（下稱被告英信公司）給付舊制退休金、苛扣工資及提繳漏

未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嗣原告追加新平陽實業有限公司、金

平陽實業有限公司為被告（下分別稱被告新平陽公司、被告

金平陽公司），主張該二公司為實質上同一之雇主，應就其

所請求一併負雇主之責任，經核原告追加符合前開規定，應

予以准許。

二、另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

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

24條及第25條均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追加起訴新平陽公司為

被告，惟新平陽公司已於民國（下同）89年9月21日登記解

散，並以公司負責人巫耀成為清算人等情，有原告補正之該

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附卷供參，且未有清算完畢之申報，揆

諸前揭法條規定，仍得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存續，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1,127,

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提繳35,298元至原告之退

休金專戶；⑶如獲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

假執行；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原告受僱於被告，被告公司為家族企業，名義上負責人均

為陳素珍，且原告實際從事之工作內容都一樣，被告公司

均為原告之實質上同一雇主。原告自86年4月29日起至112

年4月30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司機、廠長、業務、倉

管等職務，薪資為每月36,300元，惟被告未經原告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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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自107年12月1日起，單方面將原告之薪資減少為每月

25,200元，苛扣11,000元，共53個月，合計為583,000

元；又94年7月1日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施

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將原告之退休制度選擇新制，

且未依法結清舊制退休金544,500元；另107年12月1日起

被告擅將原告之薪水調降至每月25,200元，並依此金額為

月投保薪資，致每月減少提撥勞工退休金666元，自107年

12月1日至112年4月30日共53月，合計共減少提撥35,298

元，請求被告給付及補提撥。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民

法第486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勞退條

例第11條、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負聲明所

示之給付責任。

（三）由原告之投保單位詳細資料以及薪資證明可知，無論是新

平陽公司、金平陽公司、惜福緣有限公司、或英信公司為

實質上同一雇主，雇主明顯是在規避投保相關規定，原告

並不知悉投保單位被移轉到其他公司，自始至終都認為受

僱於被告金平陽公司及新平陽公司，工作內容亦均相同。

（四）兩造於105年11月22日簽訂之勞動契約第22條約定，「甲

方如因經營之需要或培訓人才，得將乙方以借調或轉調方

式調動至關係企業或他企業（包括但不限於惜福緣有限公

司、珍美滿流通事業有限公司）提供勞務，如調動後之勞

動條件未做不利之變更，且調動後之工作為乙方體力或能

力所能勝任時，乙方同意接受甲方之調動；乙方拒絕調動

時，甲方得不經預告解雇之。乙方依前項於甲方關係企業

或甲方指定他企業間調動之服務年資，除已支領離職金、

資遣費或退休金者外，甲方應予合併計算。」，且最後一

頁，載明新平陽公司轉金平陽公司，並有被告金平陽公司

及負責人印章，光從這一頁，足以證明被告金平陽公司承

認被告新平陽公司之年資，故本件原告於被告公司提供勞

務，服務之年資應予併計。原告在89年以前任職於被告新

平陽公司，之後轉到被告金平陽公司服務，雙方於10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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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再確認被告金平陽公司要合併計算原告於被告新

平陽公司之年資，91年7月份起，原告就從被告金平陽公

司支領薪水，該勞動契約只是在確認雙方之法律關係，並

非重新形成一個法律關係，另外如果被告金平陽公司於91

年8月終止勞動契約，根本毋須再於105年11月與原告確認

承受被告新平陽公司之年資。關於勞動契約之真正，在勞

動契約最後的立約人雙方都有簽名蓋章，手寫部分，被告

新平陽公司或負責人有另外蓋章，足以證明該手寫是經過

被告金平陽公司確認，甚至是被告金平陽公司手寫。

（五）依原告88年至94年11月間之員工薪資明細，原告於94年11

月前均任職於同一間公司，未曾有離職之情形；被告所提

之離職書並非真正，該離職書應是被告公司自己製作的，

為了規避舊制之結算。

（六）107年工資是被告自己改的，伊有跟老闆異議，公司說是

實領實報，伊做了那麼多年，不可能薪水那麼低，沒有浮

報問題。　　　

二、被告等則以：

（一）原告主張被告等與惜福緣有限公司均為同一雇主，然被告

等與惜福緣有限公司之營業地址均不相同，實際所營商

品、通路也均不相同，被告金平陽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巫

耀成，學歷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EMBA，長年銷售與物流經

驗，代表之合作伙伴為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惜福緣有

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陳素珍，學歷為高中畢業，專營菸

酒買賣，公司具有菸酒特許行業執照，代表之合作伙伴為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被告英信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巫

明錦，學歷為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研究所，曾任統一

企業儲備幹部、產品經理，公司專營進出口貿易，具有醫

療特許行業執照，合作伙伴不限於國內；被告等與惜福緣

有限公司之地址、產業、屬性及工作內容均不相同，顯非

同一公司，且以陳素珍之專長資料，更不可能同時經營管

理所有公司，是受外部顧問之建議，支付報酬委託陳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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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公司之代表人，以節省勞、健保費用，並非實質上同

一雇主。

（二）原告所提勞動契約顯然是偽造的，被告新平陽公司已於89

年9月21日解散，不可能於105年11月22日與原告簽訂有效

契約；經查詢內部資料，被告金平陽公司未與原告簽訂該

契約，該契約甲方、乙方沒有寫清楚，上面也有手寫字

跡，被告通常會打在上面，否則締約對象事後自己補寫會

有爭議，該合約沒有騎縫章，中間也可能遭抽換內容，且

原告已於91年8月16日離職，被告金平陽公司不可能於105

年11月22日與原告簽訂該契約，且印章也非現在使用的印

章。

（三）另原告曾於91年8月12日填具因「個人因素」自請離職之

離職單，申請於同年8月16日離職，而後被告於同年8月19

日將原告退保，已證原告曾有自請離職之事實，原告不具

備舊制年資；又原告雖稱被告係為規避投保相關規定，但

當年仍有與原告一同工作之二位同仁，並未於91年8月間

被雇主退保，其他以退休、離職之同仁，也查無有退保之

紀錄，更可證原告是因個人因素自請離職；且原告任職91

年8月份前後所領之薪資，薪資科目、金額已不相同，顯

然非於同一家公司上班；原告所提88年至94年之薪資明

細，是因被告等與惜福緣公司甚至同業、上下游廠商客戶

等多家公司具有合作關係，故團購事務用品如報表紙、設

備系統如人事薪資系統、聯合採購各類產本等，故呈現方

式才會近似，另因被告公司拷貝早年使用之DOS進銷存套

裝軟體，供其他公司使用，因系統更動困難、廠商倒閉、

沒人會改，導致各種資料顯示問題無人處理，且新平陽公

司已於89年9月終止營運，直至91年6月間薪資明細之抬

頭，始能更正，又直至94年11月間，原告之薪資明細，亦

無法更正為惜福緣公司，足見確實是因設備老舊問題所

致，原告所提88年至94年之薪資明細，顯不足作為原告任

職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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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105年4月26日簽訂之敘薪單，此敘薪單係被告英信公

司委託臺中市策繪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與原告確認無誤

後，由原告簽名同意之書面文件，兩造議定之工資為每月

合計25,110元，此後並未變更，並隨法定基本工資上調；

該敘薪單簽訂之日期為105年4月26日，原告卻稱107年12

月1日以後遭單方面減薪，顯與事實不符，且原告既已約

定工資，嗣後又以各人喜好變更為不同意，主張被告減

少、苛扣工資及未足額提撥勞工退休金，請求被告給付、

賠償其損失，顯已違背常理及誠信原則；原告之投保薪

資，是因被告早期之承辦同仁，未經被告之同意，基於同

事情誼而配合原告之要求，以較高之工資投保勞保，低新

高報，嗣因被告經管理顧問公司、彰化縣政府勞工處相關

單位輔導，告知原告要求浮報工資、詐領退休金為違法，

被告已立即要求承辦之同仁修正。

（五）並聲明：⑴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⑵訴訟費用

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其曾受僱於被告三公司，於112年4月30日

退休乙情，有原告之勞保就保資料附卷可稽，且為被告等

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三公司為實質同

一雇主，原告自86年4月29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受僱

於被告，原告工資原為每月36,300元，自107年12月1日

起，被告等單方面將原告之薪資減少為每月25,200元，苛

扣11,000元，共53個月，且被告未與原告結算舊制退休

金，尚欠原告544,500元之舊制退休金，另因被告苛扣工

資，未足額提繳新制勞工退休金，自107年12月1日至112

年4月30日共53月，合計減少提繳35,298元，而依兩造間

之勞動契約、民法第486條、勞基法第21條、勞退條例第1

1條、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及提繳，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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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勞動事件法第15條

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

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而民

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

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

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所謂雇主本應限於勞動契約上所明示

之當事人，惟隨著經濟發展，經營組織產生變遷，使得僱

用模式變得多元化，基於保障勞工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

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企業集團

經營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律規範，在認定勞工之雇主時，

宜適度採取擴張雇主之概念，拋棄僅以形式上勞動契約當

事人作為權利主體，使非契約上之當事人負擔雇主責任，

將其等視為一體，俾保障弱勢勞工之權利。而於判斷雇主

應否擴張時，應參酌該二法人或事業單位之間，有無實體

同一性，亦即以實質管理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

而為定。諸如：即「原雇主」法人與另成立之他法人，縱

在法律上之型態，名義上之主體形式未盡相同，但該他法

人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

付等項，如為「原雇主」法人所操控，該他法人之人格已

「形骸化」而無自主權，二法人間之構成關係顯具有「實

體同一性」（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2號判決要旨參

照）。

（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對於原告均需負

雇主責任，且原告於被告公司任職之年資應予以併計云

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被告三公司並非同一之法人等

語；而原告既主張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被告均需負

雇主責任，進而主張有舊制退休金之請求權，自應就其主

張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等事實，負舉證之責任。經

查，原告固舉被告之公司登記資料、原告88年至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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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薪資證明以及105年11月22日簽訂之勞動契約，主張

被告為實質同一之法人；惟被告新平陽公司之負責人巫耀

成，與被告金平陽公司、英信公司之負責人陳素珍，雖為

配偶關係，股東部分重疊，但被告等三公司究分屬不同之

法人，本即應各自獨立，且被告公司之所營事業、設立地

址亦均不同，難認為有實質同一性；又原告88年至94年11

月間之之薪資證明固然形式上相同，且有與勞保投保紀錄

不相符之情形，但審酌當時電腦並未普及、亦不便宜，或

許有因承接或借用設備，導致製作出錯誤之薪資證明之情

形，且該部分也僅有被告新平陽公司及金平陽公司之薪資

證明，不能依此即認被告英信公司與被告新平陽公司及金

平陽公司為同一；又原告雖然提105年11月22日之勞動契

約，主張其當時仍與金平陽公司簽約，確認要合併新平陽

公司之年資，其從未自被告金平陽公司離職云云，但被告

否認該勞動契約之真正，經本院調閱105年間被告新平陽

公司及金平陽公司之登記資料卡，該勞動契約上被告之印

章，確與登記資料並不相符，況被告新平陽公司早已於89

年9月21日解散，根本不可能於105年間與原告簽訂勞動契

約，故該勞動契約亦不能證明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

此外，與原告同時期任職於被告金平陽公司之員工，亦有

未被移轉勞保投保單位之情形，也難認被告等公司有為規

避勞基法義務而將原告移轉勞保投保單位之情形。原告復

無法提出證據證明被告等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

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有共通之情形，難認被告等公司

間具有實體同一性。

（四）次按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

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一、工作15年以上年

滿55歲者；二、工作25年以上者；三、工作10年以上年滿

60歲者；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

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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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

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

13條但書、第14條、第20條、第53條、第54條或職業災害

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

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

或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雇主應為

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

每月工資百分之六；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

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

求損害賠償，民法第486條第1項、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第53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2項、第14條第1項、

第31條分別定有明文。

（五）查本件原告主張其工資原為每月36,300元，惟被告未經原

告之同意，自107年12月1日起，單方面將原告之薪資減少

為每月25,200元，苛扣11,000元，共53個月，合計為583,

000元，且因此未足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合計共減

少提撥35,298元，請求被告給付及補提繳云云，為被告否

認，並辯稱兩造有於105年4月26日簽訂敘薪單，原告有同

意兩造議定之工資為每月合計25,110元，之後也有隨法定

基本工資上調等語。經查，被告提出之105年4月26日敘薪

單，原告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承認為其所親

簽，而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之規定，私文書經本人或其

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

推定為真正，且原告亦未否認該敘薪單之真正，則被告抗

辯原告之工資為25,110元應為真正，則原告主張被告有苛

扣工資或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即屬無據，原告請求被

告應給付及補提繳，為無理由。

（六）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云云，為被告否認。經

查，如上述，原告無法證明被告等間具有實體同一性，故

依原告之勞保投保紀錄，原告分別於89年10月8日、91年8

月19日自新平陽公司、金平陽公司離職，原告為00年0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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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生，於當時並未符合退休條件，故不得向被告新平陽

公司、金平陽公司請求舊制退休金，又原告係自100年2月

17日始任職於被告英信公司，斯時已適用新制勞工退休金

制度，亦無舊制退休金，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

金，均無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民法第486條、勞基法第2

2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

2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以及提繳35,298元至原告之退休金專

戶，均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應予以駁回。　　

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勞動專業法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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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42號
原      告  施金泰  


訴訟代理人  楊博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英信創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素珍  






被      告  新平陽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巫耀成  
被      告  金平陽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素珍  






被告三人共
同訴訟代理
人          巫志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英信創意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英信公司）給付舊制退休金、苛扣工資及提繳漏未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嗣原告追加新平陽實業有限公司、金平陽實業有限公司為被告（下分別稱被告新平陽公司、被告金平陽公司），主張該二公司為實質上同一之雇主，應就其所請求一併負雇主之責任，經核原告追加符合前開規定，應予以准許。
二、另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及第25條均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追加起訴新平陽公司為被告，惟新平陽公司已於民國（下同）89年9月21日登記解散，並以公司負責人巫耀成為清算人等情，有原告補正之該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附卷供參，且未有清算完畢之申報，揆諸前揭法條規定，仍得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存續，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1,12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提繳35,298元至原告之退休金專戶；⑶如獲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原告受僱於被告，被告公司為家族企業，名義上負責人均為陳素珍，且原告實際從事之工作內容都一樣，被告公司均為原告之實質上同一雇主。原告自86年4月29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司機、廠長、業務、倉管等職務，薪資為每月36,300元，惟被告未經原告之同意，自107年12月1日起，單方面將原告之薪資減少為每月25,200元，苛扣11,000元，共53個月，合計為583,000元；又94年7月1日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施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將原告之退休制度選擇新制，且未依法結清舊制退休金544,500元；另107年12月1日起被告擅將原告之薪水調降至每月25,200元，並依此金額為月投保薪資，致每月減少提撥勞工退休金666元，自107年12月1日至112年4月30日共53月，合計共減少提撥35,298元，請求被告給付及補提撥。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民法第486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負聲明所示之給付責任。
（三）由原告之投保單位詳細資料以及薪資證明可知，無論是新平陽公司、金平陽公司、惜福緣有限公司、或英信公司為實質上同一雇主，雇主明顯是在規避投保相關規定，原告並不知悉投保單位被移轉到其他公司，自始至終都認為受僱於被告金平陽公司及新平陽公司，工作內容亦均相同。
（四）兩造於105年11月22日簽訂之勞動契約第22條約定，「甲方如因經營之需要或培訓人才，得將乙方以借調或轉調方式調動至關係企業或他企業（包括但不限於惜福緣有限公司、珍美滿流通事業有限公司）提供勞務，如調動後之勞動條件未做不利之變更，且調動後之工作為乙方體力或能力所能勝任時，乙方同意接受甲方之調動；乙方拒絕調動時，甲方得不經預告解雇之。乙方依前項於甲方關係企業或甲方指定他企業間調動之服務年資，除已支領離職金、資遣費或退休金者外，甲方應予合併計算。」，且最後一頁，載明新平陽公司轉金平陽公司，並有被告金平陽公司及負責人印章，光從這一頁，足以證明被告金平陽公司承認被告新平陽公司之年資，故本件原告於被告公司提供勞務，服務之年資應予併計。原告在89年以前任職於被告新平陽公司，之後轉到被告金平陽公司服務，雙方於105年11月22日再確認被告金平陽公司要合併計算原告於被告新平陽公司之年資，91年7月份起，原告就從被告金平陽公司支領薪水，該勞動契約只是在確認雙方之法律關係，並非重新形成一個法律關係，另外如果被告金平陽公司於91年8月終止勞動契約，根本毋須再於105年11月與原告確認承受被告新平陽公司之年資。關於勞動契約之真正，在勞動契約最後的立約人雙方都有簽名蓋章，手寫部分，被告新平陽公司或負責人有另外蓋章，足以證明該手寫是經過被告金平陽公司確認，甚至是被告金平陽公司手寫。
（五）依原告88年至94年11月間之員工薪資明細，原告於94年11月前均任職於同一間公司，未曾有離職之情形；被告所提之離職書並非真正，該離職書應是被告公司自己製作的，為了規避舊制之結算。
（六）107年工資是被告自己改的，伊有跟老闆異議，公司說是實領實報，伊做了那麼多年，不可能薪水那麼低，沒有浮報問題。　　　
二、被告等則以：
（一）原告主張被告等與惜福緣有限公司均為同一雇主，然被告等與惜福緣有限公司之營業地址均不相同，實際所營商品、通路也均不相同，被告金平陽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巫耀成，學歷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EMBA，長年銷售與物流經驗，代表之合作伙伴為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惜福緣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陳素珍，學歷為高中畢業，專營菸酒買賣，公司具有菸酒特許行業執照，代表之合作伙伴為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被告英信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巫明錦，學歷為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研究所，曾任統一企業儲備幹部、產品經理，公司專營進出口貿易，具有醫療特許行業執照，合作伙伴不限於國內；被告等與惜福緣有限公司之地址、產業、屬性及工作內容均不相同，顯非同一公司，且以陳素珍之專長資料，更不可能同時經營管理所有公司，是受外部顧問之建議，支付報酬委託陳素珍擔任公司之代表人，以節省勞、健保費用，並非實質上同一雇主。
（二）原告所提勞動契約顯然是偽造的，被告新平陽公司已於89年9月21日解散，不可能於105年11月22日與原告簽訂有效契約；經查詢內部資料，被告金平陽公司未與原告簽訂該契約，該契約甲方、乙方沒有寫清楚，上面也有手寫字跡，被告通常會打在上面，否則締約對象事後自己補寫會有爭議，該合約沒有騎縫章，中間也可能遭抽換內容，且原告已於91年8月16日離職，被告金平陽公司不可能於105年11月22日與原告簽訂該契約，且印章也非現在使用的印章。
（三）另原告曾於91年8月12日填具因「個人因素」自請離職之離職單，申請於同年8月16日離職，而後被告於同年8月19日將原告退保，已證原告曾有自請離職之事實，原告不具備舊制年資；又原告雖稱被告係為規避投保相關規定，但當年仍有與原告一同工作之二位同仁，並未於91年8月間被雇主退保，其他以退休、離職之同仁，也查無有退保之紀錄，更可證原告是因個人因素自請離職；且原告任職91年8月份前後所領之薪資，薪資科目、金額已不相同，顯然非於同一家公司上班；原告所提88年至94年之薪資明細，是因被告等與惜福緣公司甚至同業、上下游廠商客戶等多家公司具有合作關係，故團購事務用品如報表紙、設備系統如人事薪資系統、聯合採購各類產本等，故呈現方式才會近似，另因被告公司拷貝早年使用之DOS進銷存套裝軟體，供其他公司使用，因系統更動困難、廠商倒閉、沒人會改，導致各種資料顯示問題無人處理，且新平陽公司已於89年9月終止營運，直至91年6月間薪資明細之抬頭，始能更正，又直至94年11月間，原告之薪資明細，亦無法更正為惜福緣公司，足見確實是因設備老舊問題所致，原告所提88年至94年之薪資明細，顯不足作為原告任職之依據。
（四）依據105年4月26日簽訂之敘薪單，此敘薪單係被告英信公司委託臺中市策繪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與原告確認無誤後，由原告簽名同意之書面文件，兩造議定之工資為每月合計25,110元，此後並未變更，並隨法定基本工資上調；該敘薪單簽訂之日期為105年4月26日，原告卻稱107年12月1日以後遭單方面減薪，顯與事實不符，且原告既已約定工資，嗣後又以各人喜好變更為不同意，主張被告減少、苛扣工資及未足額提撥勞工退休金，請求被告給付、賠償其損失，顯已違背常理及誠信原則；原告之投保薪資，是因被告早期之承辦同仁，未經被告之同意，基於同事情誼而配合原告之要求，以較高之工資投保勞保，低新高報，嗣因被告經管理顧問公司、彰化縣政府勞工處相關單位輔導，告知原告要求浮報工資、詐領退休金為違法，被告已立即要求承辦之同仁修正。
（五）並聲明：⑴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其曾受僱於被告三公司，於112年4月30日退休乙情，有原告之勞保就保資料附卷可稽，且為被告等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三公司為實質同一雇主，原告自86年4月29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受僱於被告，原告工資原為每月36,300元，自107年12月1日起，被告等單方面將原告之薪資減少為每月25,200元，苛扣11,000元，共53個月，且被告未與原告結算舊制退休金，尚欠原告544,500元之舊制退休金，另因被告苛扣工資，未足額提繳新制勞工退休金，自107年12月1日至112年4月30日共53月，合計減少提繳35,298元，而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民法第486條、勞基法第21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及提繳，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勞動事件法第15條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所謂雇主本應限於勞動契約上所明示之當事人，惟隨著經濟發展，經營組織產生變遷，使得僱用模式變得多元化，基於保障勞工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企業集團經營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律規範，在認定勞工之雇主時，宜適度採取擴張雇主之概念，拋棄僅以形式上勞動契約當事人作為權利主體，使非契約上之當事人負擔雇主責任，將其等視為一體，俾保障弱勢勞工之權利。而於判斷雇主應否擴張時，應參酌該二法人或事業單位之間，有無實體同一性，亦即以實質管理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而為定。諸如：即「原雇主」法人與另成立之他法人，縱在法律上之型態，名義上之主體形式未盡相同，但該他法人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等項，如為「原雇主」法人所操控，該他法人之人格已「形骸化」而無自主權，二法人間之構成關係顯具有「實體同一性」（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2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對於原告均需負雇主責任，且原告於被告公司任職之年資應予以併計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被告三公司並非同一之法人等語；而原告既主張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被告均需負雇主責任，進而主張有舊制退休金之請求權，自應就其主張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等事實，負舉證之責任。經查，原告固舉被告之公司登記資料、原告88年至94年11月間之薪資證明以及105年11月22日簽訂之勞動契約，主張被告為實質同一之法人；惟被告新平陽公司之負責人巫耀成，與被告金平陽公司、英信公司之負責人陳素珍，雖為配偶關係，股東部分重疊，但被告等三公司究分屬不同之法人，本即應各自獨立，且被告公司之所營事業、設立地址亦均不同，難認為有實質同一性；又原告88年至94年11月間之之薪資證明固然形式上相同，且有與勞保投保紀錄不相符之情形，但審酌當時電腦並未普及、亦不便宜，或許有因承接或借用設備，導致製作出錯誤之薪資證明之情形，且該部分也僅有被告新平陽公司及金平陽公司之薪資證明，不能依此即認被告英信公司與被告新平陽公司及金平陽公司為同一；又原告雖然提105年11月22日之勞動契約，主張其當時仍與金平陽公司簽約，確認要合併新平陽公司之年資，其從未自被告金平陽公司離職云云，但被告否認該勞動契約之真正，經本院調閱105年間被告新平陽公司及金平陽公司之登記資料卡，該勞動契約上被告之印章，確與登記資料並不相符，況被告新平陽公司早已於89年9月21日解散，根本不可能於105年間與原告簽訂勞動契約，故該勞動契約亦不能證明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此外，與原告同時期任職於被告金平陽公司之員工，亦有未被移轉勞保投保單位之情形，也難認被告等公司有為規避勞基法義務而將原告移轉勞保投保單位之情形。原告復無法提出證據證明被告等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有共通之情形，難認被告等公司間具有實體同一性。
（四）次按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一、工作15年以上年滿55歲者；二、工作25年以上者；三、工作10年以上年滿60歲者；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第20條、第53條、第54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或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486條第1項、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53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分別定有明文。
（五）查本件原告主張其工資原為每月36,300元，惟被告未經原告之同意，自107年12月1日起，單方面將原告之薪資減少為每月25,200元，苛扣11,000元，共53個月，合計為583,000元，且因此未足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合計共減少提撥35,298元，請求被告給付及補提繳云云，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兩造有於105年4月26日簽訂敘薪單，原告有同意兩造議定之工資為每月合計25,110元，之後也有隨法定基本工資上調等語。經查，被告提出之105年4月26日敘薪單，原告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承認為其所親簽，而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之規定，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且原告亦未否認該敘薪單之真正，則被告抗辯原告之工資為25,110元應為真正，則原告主張被告有苛扣工資或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即屬無據，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及補提繳，為無理由。
（六）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云云，為被告否認。經查，如上述，原告無法證明被告等間具有實體同一性，故依原告之勞保投保紀錄，原告分別於89年10月8日、91年8月19日自新平陽公司、金平陽公司離職，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於當時並未符合退休條件，故不得向被告新平陽公司、金平陽公司請求舊制退休金，又原告係自100年2月17日始任職於被告英信公司，斯時已適用新制勞工退休金制度，亦無舊制退休金，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均無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民法第486條、勞基法第22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2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以及提繳35,298元至原告之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應予以駁回。　　
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勞動專業法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42號

原      告  施金泰  



訴訟代理人  楊博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英信創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素珍  







被      告  新平陽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巫耀成  

被      告  金平陽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素珍  







被告三人共

同訴訟代理

人          巫志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英信創意有限公司

    （下稱被告英信公司）給付舊制退休金、苛扣工資及提繳漏

    未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嗣原告追加新平陽實業有限公司、金

    平陽實業有限公司為被告（下分別稱被告新平陽公司、被告

    金平陽公司），主張該二公司為實質上同一之雇主，應就其

    所請求一併負雇主之責任，經核原告追加符合前開規定，應

    予以准許。

二、另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

    條及第25條均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追加起訴新平陽公司為被

    告，惟新平陽公司已於民國（下同）89年9月21日登記解散

    ，並以公司負責人巫耀成為清算人等情，有原告補正之該公

    司變更登記事項卡附卷供參，且未有清算完畢之申報，揆諸

    前揭法條規定，仍得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存續，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1,127,5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提繳35,298元至原告之退休金

      專戶；⑶如獲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

      行；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原告受僱於被告，被告公司為家族企業，名義上負責人均

      為陳素珍，且原告實際從事之工作內容都一樣，被告公司

      均為原告之實質上同一雇主。原告自86年4月29日起至112

      年4月30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司機、廠長、業務、倉

      管等職務，薪資為每月36,300元，惟被告未經原告之同意

      ，自107年12月1日起，單方面將原告之薪資減少為每月25

      ,200元，苛扣11,000元，共53個月，合計為583,000元；

      又94年7月1日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施行，被

      告未經原告同意，擅將原告之退休制度選擇新制，且未依

      法結清舊制退休金544,500元；另107年12月1日起被告擅

      將原告之薪水調降至每月25,200元，並依此金額為月投保

      薪資，致每月減少提撥勞工退休金666元，自107年12月1

      日至112年4月30日共53月，合計共減少提撥35,298元，請

      求被告給付及補提撥。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民法第48

      6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勞退條例第11

      條、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負聲明所示之給

      付責任。

（三）由原告之投保單位詳細資料以及薪資證明可知，無論是新

      平陽公司、金平陽公司、惜福緣有限公司、或英信公司為

      實質上同一雇主，雇主明顯是在規避投保相關規定，原告

      並不知悉投保單位被移轉到其他公司，自始至終都認為受

      僱於被告金平陽公司及新平陽公司，工作內容亦均相同。

（四）兩造於105年11月22日簽訂之勞動契約第22條約定，「甲

      方如因經營之需要或培訓人才，得將乙方以借調或轉調方

      式調動至關係企業或他企業（包括但不限於惜福緣有限公

      司、珍美滿流通事業有限公司）提供勞務，如調動後之勞

      動條件未做不利之變更，且調動後之工作為乙方體力或能

      力所能勝任時，乙方同意接受甲方之調動；乙方拒絕調動

      時，甲方得不經預告解雇之。乙方依前項於甲方關係企業

      或甲方指定他企業間調動之服務年資，除已支領離職金、

      資遣費或退休金者外，甲方應予合併計算。」，且最後一

      頁，載明新平陽公司轉金平陽公司，並有被告金平陽公司

      及負責人印章，光從這一頁，足以證明被告金平陽公司承

      認被告新平陽公司之年資，故本件原告於被告公司提供勞

      務，服務之年資應予併計。原告在89年以前任職於被告新

      平陽公司，之後轉到被告金平陽公司服務，雙方於105年1

      1月22日再確認被告金平陽公司要合併計算原告於被告新

      平陽公司之年資，91年7月份起，原告就從被告金平陽公

      司支領薪水，該勞動契約只是在確認雙方之法律關係，並

      非重新形成一個法律關係，另外如果被告金平陽公司於91

      年8月終止勞動契約，根本毋須再於105年11月與原告確認

      承受被告新平陽公司之年資。關於勞動契約之真正，在勞

      動契約最後的立約人雙方都有簽名蓋章，手寫部分，被告

      新平陽公司或負責人有另外蓋章，足以證明該手寫是經過

      被告金平陽公司確認，甚至是被告金平陽公司手寫。

（五）依原告88年至94年11月間之員工薪資明細，原告於94年11

      月前均任職於同一間公司，未曾有離職之情形；被告所提

      之離職書並非真正，該離職書應是被告公司自己製作的，

      為了規避舊制之結算。

（六）107年工資是被告自己改的，伊有跟老闆異議，公司說是

      實領實報，伊做了那麼多年，不可能薪水那麼低，沒有浮

      報問題。　　　

二、被告等則以：

（一）原告主張被告等與惜福緣有限公司均為同一雇主，然被告

      等與惜福緣有限公司之營業地址均不相同，實際所營商品

      、通路也均不相同，被告金平陽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巫耀

      成，學歷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EMBA，長年銷售與物流經驗

      ，代表之合作伙伴為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惜福緣有限

      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陳素珍，學歷為高中畢業，專營菸酒

      買賣，公司具有菸酒特許行業執照，代表之合作伙伴為臺

      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被告英信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巫明

      錦，學歷為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研究所，曾任統一企

      業儲備幹部、產品經理，公司專營進出口貿易，具有醫療

      特許行業執照，合作伙伴不限於國內；被告等與惜福緣有

      限公司之地址、產業、屬性及工作內容均不相同，顯非同

      一公司，且以陳素珍之專長資料，更不可能同時經營管理

      所有公司，是受外部顧問之建議，支付報酬委託陳素珍擔

      任公司之代表人，以節省勞、健保費用，並非實質上同一

      雇主。

（二）原告所提勞動契約顯然是偽造的，被告新平陽公司已於89

      年9月21日解散，不可能於105年11月22日與原告簽訂有效

      契約；經查詢內部資料，被告金平陽公司未與原告簽訂該

      契約，該契約甲方、乙方沒有寫清楚，上面也有手寫字跡

      ，被告通常會打在上面，否則締約對象事後自己補寫會有

      爭議，該合約沒有騎縫章，中間也可能遭抽換內容，且原

      告已於91年8月16日離職，被告金平陽公司不可能於105年

      11月22日與原告簽訂該契約，且印章也非現在使用的印章

      。

（三）另原告曾於91年8月12日填具因「個人因素」自請離職之

      離職單，申請於同年8月16日離職，而後被告於同年8月19

      日將原告退保，已證原告曾有自請離職之事實，原告不具

      備舊制年資；又原告雖稱被告係為規避投保相關規定，但

      當年仍有與原告一同工作之二位同仁，並未於91年8月間

      被雇主退保，其他以退休、離職之同仁，也查無有退保之

      紀錄，更可證原告是因個人因素自請離職；且原告任職91

      年8月份前後所領之薪資，薪資科目、金額已不相同，顯

      然非於同一家公司上班；原告所提88年至94年之薪資明細

      ，是因被告等與惜福緣公司甚至同業、上下游廠商客戶等

      多家公司具有合作關係，故團購事務用品如報表紙、設備

      系統如人事薪資系統、聯合採購各類產本等，故呈現方式

      才會近似，另因被告公司拷貝早年使用之DOS進銷存套裝

      軟體，供其他公司使用，因系統更動困難、廠商倒閉、沒

      人會改，導致各種資料顯示問題無人處理，且新平陽公司

      已於89年9月終止營運，直至91年6月間薪資明細之抬頭，

      始能更正，又直至94年11月間，原告之薪資明細，亦無法

      更正為惜福緣公司，足見確實是因設備老舊問題所致，原

      告所提88年至94年之薪資明細，顯不足作為原告任職之依

      據。

（四）依據105年4月26日簽訂之敘薪單，此敘薪單係被告英信公

      司委託臺中市策繪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與原告確認無誤後

      ，由原告簽名同意之書面文件，兩造議定之工資為每月合

      計25,110元，此後並未變更，並隨法定基本工資上調；該

      敘薪單簽訂之日期為105年4月26日，原告卻稱107年12月1

      日以後遭單方面減薪，顯與事實不符，且原告既已約定工

      資，嗣後又以各人喜好變更為不同意，主張被告減少、苛

      扣工資及未足額提撥勞工退休金，請求被告給付、賠償其

      損失，顯已違背常理及誠信原則；原告之投保薪資，是因

      被告早期之承辦同仁，未經被告之同意，基於同事情誼而

      配合原告之要求，以較高之工資投保勞保，低新高報，嗣

      因被告經管理顧問公司、彰化縣政府勞工處相關單位輔導

      ，告知原告要求浮報工資、詐領退休金為違法，被告已立

      即要求承辦之同仁修正。

（五）並聲明：⑴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⑵訴訟費用由

      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其曾受僱於被告三公司，於112年4月30日

      退休乙情，有原告之勞保就保資料附卷可稽，且為被告等

      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三公司為實質同

      一雇主，原告自86年4月29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受僱

      於被告，原告工資原為每月36,300元，自107年12月1日起

      ，被告等單方面將原告之薪資減少為每月25,200元，苛扣

      11,000元，共53個月，且被告未與原告結算舊制退休金，

      尚欠原告544,500元之舊制退休金，另因被告苛扣工資，

      未足額提繳新制勞工退休金，自107年12月1日至112年4月

      30日共53月，合計減少提繳35,298元，而依兩造間之勞動

      契約、民法第486條、勞基法第21條、勞退條例第11條、

      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及提繳，為被告所否認，並

      以前詞置辯。

（二）按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勞動事件法第15條

      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

      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而民

      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

      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

      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所謂雇主本應限於勞動契約上所明示

      之當事人，惟隨著經濟發展，經營組織產生變遷，使得僱

      用模式變得多元化，基於保障勞工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

      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企業集團

      經營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律規範，在認定勞工之雇主時，

      宜適度採取擴張雇主之概念，拋棄僅以形式上勞動契約當

      事人作為權利主體，使非契約上之當事人負擔雇主責任，

      將其等視為一體，俾保障弱勢勞工之權利。而於判斷雇主

      應否擴張時，應參酌該二法人或事業單位之間，有無實體

      同一性，亦即以實質管理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

      而為定。諸如：即「原雇主」法人與另成立之他法人，縱

      在法律上之型態，名義上之主體形式未盡相同，但該他法

      人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

      付等項，如為「原雇主」法人所操控，該他法人之人格已

      「形骸化」而無自主權，二法人間之構成關係顯具有「實

      體同一性」（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2號判決要旨參

      照）。

（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對於原告均需負

      雇主責任，且原告於被告公司任職之年資應予以併計云云

      ，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被告三公司並非同一之法人等語

      ；而原告既主張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被告均需負雇

      主責任，進而主張有舊制退休金之請求權，自應就其主張

      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等事實，負舉證之責任。經查，

      原告固舉被告之公司登記資料、原告88年至94年11月間之

      薪資證明以及105年11月22日簽訂之勞動契約，主張被告

      為實質同一之法人；惟被告新平陽公司之負責人巫耀成，

      與被告金平陽公司、英信公司之負責人陳素珍，雖為配偶

      關係，股東部分重疊，但被告等三公司究分屬不同之法人

      ，本即應各自獨立，且被告公司之所營事業、設立地址亦

      均不同，難認為有實質同一性；又原告88年至94年11月間

      之之薪資證明固然形式上相同，且有與勞保投保紀錄不相

      符之情形，但審酌當時電腦並未普及、亦不便宜，或許有

      因承接或借用設備，導致製作出錯誤之薪資證明之情形，

      且該部分也僅有被告新平陽公司及金平陽公司之薪資證明

      ，不能依此即認被告英信公司與被告新平陽公司及金平陽

      公司為同一；又原告雖然提105年11月22日之勞動契約，

      主張其當時仍與金平陽公司簽約，確認要合併新平陽公司

      之年資，其從未自被告金平陽公司離職云云，但被告否認

      該勞動契約之真正，經本院調閱105年間被告新平陽公司

      及金平陽公司之登記資料卡，該勞動契約上被告之印章，

      確與登記資料並不相符，況被告新平陽公司早已於89年9

      月21日解散，根本不可能於105年間與原告簽訂勞動契約

      ，故該勞動契約亦不能證明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此

      外，與原告同時期任職於被告金平陽公司之員工，亦有未

      被移轉勞保投保單位之情形，也難認被告等公司有為規避

      勞基法義務而將原告移轉勞保投保單位之情形。原告復無

      法提出證據證明被告等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

      、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有共通之情形，難認被告等公司間

      具有實體同一性。

（四）次按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

      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一、工作15年以上年

      滿55歲者；二、工作25年以上者；三、工作10年以上年滿

      60歲者；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

      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

      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

      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

      13條但書、第14條、第20條、第53條、第54條或職業災害

      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

      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

      或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雇主應為

      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

      每月工資百分之六；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

      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

      求損害賠償，民法第486條第1項、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第53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2項、第14條第1項、

      第31條分別定有明文。

（五）查本件原告主張其工資原為每月36,300元，惟被告未經原

      告之同意，自107年12月1日起，單方面將原告之薪資減少

      為每月25,200元，苛扣11,000元，共53個月，合計為583,

      000元，且因此未足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合計共減

      少提撥35,298元，請求被告給付及補提繳云云，為被告否

      認，並辯稱兩造有於105年4月26日簽訂敘薪單，原告有同

      意兩造議定之工資為每月合計25,110元，之後也有隨法定

      基本工資上調等語。經查，被告提出之105年4月26日敘薪

      單，原告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承認為其所親簽

      ，而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之規定，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

      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

      定為真正，且原告亦未否認該敘薪單之真正，則被告抗辯

      原告之工資為25,110元應為真正，則原告主張被告有苛扣

      工資或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即屬無據，原告請求被告

      應給付及補提繳，為無理由。

（六）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云云，為被告否認。經查

      ，如上述，原告無法證明被告等間具有實體同一性，故依

      原告之勞保投保紀錄，原告分別於89年10月8日、91年8月

      19日自新平陽公司、金平陽公司離職，原告為00年0月00

      日生，於當時並未符合退休條件，故不得向被告新平陽公

      司、金平陽公司請求舊制退休金，又原告係自100年2月17

      日始任職於被告英信公司，斯時已適用新制勞工退休金制

      度，亦無舊制退休金，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

      均無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民法第486條、勞基法第2

    2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

    2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以及提繳35,298元至原告之退休金專

    戶，均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應予以駁回。　　

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勞動專業法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42號

原      告  施金泰  



訴訟代理人  楊博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英信創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素珍  







被      告  新平陽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巫耀成  

被      告  金平陽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素珍  







被告三人共

同訴訟代理

人          巫志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英信創意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英信公司）給付舊制退休金、苛扣工資及提繳漏未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嗣原告追加新平陽實業有限公司、金平陽實業有限公司為被告（下分別稱被告新平陽公司、被告金平陽公司），主張該二公司為實質上同一之雇主，應就其所請求一併負雇主之責任，經核原告追加符合前開規定，應予以准許。

二、另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及第25條均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追加起訴新平陽公司為被告，惟新平陽公司已於民國（下同）89年9月21日登記解散，並以公司負責人巫耀成為清算人等情，有原告補正之該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附卷供參，且未有清算完畢之申報，揆諸前揭法條規定，仍得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存續，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1,12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提繳35,298元至原告之退休金專戶；⑶如獲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原告受僱於被告，被告公司為家族企業，名義上負責人均為陳素珍，且原告實際從事之工作內容都一樣，被告公司均為原告之實質上同一雇主。原告自86年4月29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司機、廠長、業務、倉管等職務，薪資為每月36,300元，惟被告未經原告之同意，自107年12月1日起，單方面將原告之薪資減少為每月25,200元，苛扣11,000元，共53個月，合計為583,000元；又94年7月1日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施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將原告之退休制度選擇新制，且未依法結清舊制退休金544,500元；另107年12月1日起被告擅將原告之薪水調降至每月25,200元，並依此金額為月投保薪資，致每月減少提撥勞工退休金666元，自107年12月1日至112年4月30日共53月，合計共減少提撥35,298元，請求被告給付及補提撥。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民法第486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負聲明所示之給付責任。

（三）由原告之投保單位詳細資料以及薪資證明可知，無論是新平陽公司、金平陽公司、惜福緣有限公司、或英信公司為實質上同一雇主，雇主明顯是在規避投保相關規定，原告並不知悉投保單位被移轉到其他公司，自始至終都認為受僱於被告金平陽公司及新平陽公司，工作內容亦均相同。

（四）兩造於105年11月22日簽訂之勞動契約第22條約定，「甲方如因經營之需要或培訓人才，得將乙方以借調或轉調方式調動至關係企業或他企業（包括但不限於惜福緣有限公司、珍美滿流通事業有限公司）提供勞務，如調動後之勞動條件未做不利之變更，且調動後之工作為乙方體力或能力所能勝任時，乙方同意接受甲方之調動；乙方拒絕調動時，甲方得不經預告解雇之。乙方依前項於甲方關係企業或甲方指定他企業間調動之服務年資，除已支領離職金、資遣費或退休金者外，甲方應予合併計算。」，且最後一頁，載明新平陽公司轉金平陽公司，並有被告金平陽公司及負責人印章，光從這一頁，足以證明被告金平陽公司承認被告新平陽公司之年資，故本件原告於被告公司提供勞務，服務之年資應予併計。原告在89年以前任職於被告新平陽公司，之後轉到被告金平陽公司服務，雙方於105年11月22日再確認被告金平陽公司要合併計算原告於被告新平陽公司之年資，91年7月份起，原告就從被告金平陽公司支領薪水，該勞動契約只是在確認雙方之法律關係，並非重新形成一個法律關係，另外如果被告金平陽公司於91年8月終止勞動契約，根本毋須再於105年11月與原告確認承受被告新平陽公司之年資。關於勞動契約之真正，在勞動契約最後的立約人雙方都有簽名蓋章，手寫部分，被告新平陽公司或負責人有另外蓋章，足以證明該手寫是經過被告金平陽公司確認，甚至是被告金平陽公司手寫。

（五）依原告88年至94年11月間之員工薪資明細，原告於94年11月前均任職於同一間公司，未曾有離職之情形；被告所提之離職書並非真正，該離職書應是被告公司自己製作的，為了規避舊制之結算。

（六）107年工資是被告自己改的，伊有跟老闆異議，公司說是實領實報，伊做了那麼多年，不可能薪水那麼低，沒有浮報問題。　　　

二、被告等則以：

（一）原告主張被告等與惜福緣有限公司均為同一雇主，然被告等與惜福緣有限公司之營業地址均不相同，實際所營商品、通路也均不相同，被告金平陽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巫耀成，學歷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EMBA，長年銷售與物流經驗，代表之合作伙伴為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惜福緣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陳素珍，學歷為高中畢業，專營菸酒買賣，公司具有菸酒特許行業執照，代表之合作伙伴為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被告英信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巫明錦，學歷為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研究所，曾任統一企業儲備幹部、產品經理，公司專營進出口貿易，具有醫療特許行業執照，合作伙伴不限於國內；被告等與惜福緣有限公司之地址、產業、屬性及工作內容均不相同，顯非同一公司，且以陳素珍之專長資料，更不可能同時經營管理所有公司，是受外部顧問之建議，支付報酬委託陳素珍擔任公司之代表人，以節省勞、健保費用，並非實質上同一雇主。

（二）原告所提勞動契約顯然是偽造的，被告新平陽公司已於89年9月21日解散，不可能於105年11月22日與原告簽訂有效契約；經查詢內部資料，被告金平陽公司未與原告簽訂該契約，該契約甲方、乙方沒有寫清楚，上面也有手寫字跡，被告通常會打在上面，否則締約對象事後自己補寫會有爭議，該合約沒有騎縫章，中間也可能遭抽換內容，且原告已於91年8月16日離職，被告金平陽公司不可能於105年11月22日與原告簽訂該契約，且印章也非現在使用的印章。

（三）另原告曾於91年8月12日填具因「個人因素」自請離職之離職單，申請於同年8月16日離職，而後被告於同年8月19日將原告退保，已證原告曾有自請離職之事實，原告不具備舊制年資；又原告雖稱被告係為規避投保相關規定，但當年仍有與原告一同工作之二位同仁，並未於91年8月間被雇主退保，其他以退休、離職之同仁，也查無有退保之紀錄，更可證原告是因個人因素自請離職；且原告任職91年8月份前後所領之薪資，薪資科目、金額已不相同，顯然非於同一家公司上班；原告所提88年至94年之薪資明細，是因被告等與惜福緣公司甚至同業、上下游廠商客戶等多家公司具有合作關係，故團購事務用品如報表紙、設備系統如人事薪資系統、聯合採購各類產本等，故呈現方式才會近似，另因被告公司拷貝早年使用之DOS進銷存套裝軟體，供其他公司使用，因系統更動困難、廠商倒閉、沒人會改，導致各種資料顯示問題無人處理，且新平陽公司已於89年9月終止營運，直至91年6月間薪資明細之抬頭，始能更正，又直至94年11月間，原告之薪資明細，亦無法更正為惜福緣公司，足見確實是因設備老舊問題所致，原告所提88年至94年之薪資明細，顯不足作為原告任職之依據。

（四）依據105年4月26日簽訂之敘薪單，此敘薪單係被告英信公司委託臺中市策繪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與原告確認無誤後，由原告簽名同意之書面文件，兩造議定之工資為每月合計25,110元，此後並未變更，並隨法定基本工資上調；該敘薪單簽訂之日期為105年4月26日，原告卻稱107年12月1日以後遭單方面減薪，顯與事實不符，且原告既已約定工資，嗣後又以各人喜好變更為不同意，主張被告減少、苛扣工資及未足額提撥勞工退休金，請求被告給付、賠償其損失，顯已違背常理及誠信原則；原告之投保薪資，是因被告早期之承辦同仁，未經被告之同意，基於同事情誼而配合原告之要求，以較高之工資投保勞保，低新高報，嗣因被告經管理顧問公司、彰化縣政府勞工處相關單位輔導，告知原告要求浮報工資、詐領退休金為違法，被告已立即要求承辦之同仁修正。

（五）並聲明：⑴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其曾受僱於被告三公司，於112年4月30日退休乙情，有原告之勞保就保資料附卷可稽，且為被告等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三公司為實質同一雇主，原告自86年4月29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受僱於被告，原告工資原為每月36,300元，自107年12月1日起，被告等單方面將原告之薪資減少為每月25,200元，苛扣11,000元，共53個月，且被告未與原告結算舊制退休金，尚欠原告544,500元之舊制退休金，另因被告苛扣工資，未足額提繳新制勞工退休金，自107年12月1日至112年4月30日共53月，合計減少提繳35,298元，而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民法第486條、勞基法第21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及提繳，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勞動事件法第15條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所謂雇主本應限於勞動契約上所明示之當事人，惟隨著經濟發展，經營組織產生變遷，使得僱用模式變得多元化，基於保障勞工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企業集團經營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律規範，在認定勞工之雇主時，宜適度採取擴張雇主之概念，拋棄僅以形式上勞動契約當事人作為權利主體，使非契約上之當事人負擔雇主責任，將其等視為一體，俾保障弱勢勞工之權利。而於判斷雇主應否擴張時，應參酌該二法人或事業單位之間，有無實體同一性，亦即以實質管理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而為定。諸如：即「原雇主」法人與另成立之他法人，縱在法律上之型態，名義上之主體形式未盡相同，但該他法人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等項，如為「原雇主」法人所操控，該他法人之人格已「形骸化」而無自主權，二法人間之構成關係顯具有「實體同一性」（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2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對於原告均需負雇主責任，且原告於被告公司任職之年資應予以併計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被告三公司並非同一之法人等語；而原告既主張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被告均需負雇主責任，進而主張有舊制退休金之請求權，自應就其主張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等事實，負舉證之責任。經查，原告固舉被告之公司登記資料、原告88年至94年11月間之薪資證明以及105年11月22日簽訂之勞動契約，主張被告為實質同一之法人；惟被告新平陽公司之負責人巫耀成，與被告金平陽公司、英信公司之負責人陳素珍，雖為配偶關係，股東部分重疊，但被告等三公司究分屬不同之法人，本即應各自獨立，且被告公司之所營事業、設立地址亦均不同，難認為有實質同一性；又原告88年至94年11月間之之薪資證明固然形式上相同，且有與勞保投保紀錄不相符之情形，但審酌當時電腦並未普及、亦不便宜，或許有因承接或借用設備，導致製作出錯誤之薪資證明之情形，且該部分也僅有被告新平陽公司及金平陽公司之薪資證明，不能依此即認被告英信公司與被告新平陽公司及金平陽公司為同一；又原告雖然提105年11月22日之勞動契約，主張其當時仍與金平陽公司簽約，確認要合併新平陽公司之年資，其從未自被告金平陽公司離職云云，但被告否認該勞動契約之真正，經本院調閱105年間被告新平陽公司及金平陽公司之登記資料卡，該勞動契約上被告之印章，確與登記資料並不相符，況被告新平陽公司早已於89年9月21日解散，根本不可能於105年間與原告簽訂勞動契約，故該勞動契約亦不能證明被告等為實質同一之法人。此外，與原告同時期任職於被告金平陽公司之員工，亦有未被移轉勞保投保單位之情形，也難認被告等公司有為規避勞基法義務而將原告移轉勞保投保單位之情形。原告復無法提出證據證明被告等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有共通之情形，難認被告等公司間具有實體同一性。

（四）次按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一、工作15年以上年滿55歲者；二、工作25年以上者；三、工作10年以上年滿60歲者；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第20條、第53條、第54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或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486條第1項、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53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1項、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分別定有明文。

（五）查本件原告主張其工資原為每月36,300元，惟被告未經原告之同意，自107年12月1日起，單方面將原告之薪資減少為每月25,200元，苛扣11,000元，共53個月，合計為583,000元，且因此未足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合計共減少提撥35,298元，請求被告給付及補提繳云云，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兩造有於105年4月26日簽訂敘薪單，原告有同意兩造議定之工資為每月合計25,110元，之後也有隨法定基本工資上調等語。經查，被告提出之105年4月26日敘薪單，原告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承認為其所親簽，而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之規定，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且原告亦未否認該敘薪單之真正，則被告抗辯原告之工資為25,110元應為真正，則原告主張被告有苛扣工資或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即屬無據，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及補提繳，為無理由。

（六）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云云，為被告否認。經查，如上述，原告無法證明被告等間具有實體同一性，故依原告之勞保投保紀錄，原告分別於89年10月8日、91年8月19日自新平陽公司、金平陽公司離職，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於當時並未符合退休條件，故不得向被告新平陽公司、金平陽公司請求舊制退休金，又原告係自100年2月17日始任職於被告英信公司，斯時已適用新制勞工退休金制度，亦無舊制退休金，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均無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民法第486條、勞基法第22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2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以及提繳35,298元至原告之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應予以駁回。　　

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勞動專業法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